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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法務部Ministry Justice

刑法第146條合目的性限制選舉權

刑法第 
146條

未限制居住遷徙自由

未干預選舉權核心

釋字454號解釋：蕙法 

第10條規定人民有居住 

及遷徙之自由，旨在保 
障人民有自由擇定住居 

所 、遷徙、旅 行 ，包括 
出境及入境之權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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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後更加符合法律明確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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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法務部MinistryJustice

刑法第146條規定符合平等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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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第146條規定符合比例原則

未建立人地聯結 

取得投票權

限縮處罰範圍 

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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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第146條合憲 法務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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